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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 北 省 司 法 厅

文件

鄂发改价调〔2021〕95 号

省发改委省司法厅关于完善 

我省公证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发改委、司法局：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

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43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

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798 号）要求，全面推进“放

管服”改革，进一步缩减公证服务政府定价范围，降低涉企公证服务收费标准，经省人

民政府同意，现就完善我省公证服务收费有关事宜明确如下，请各地各公证机构严格遵

照执行。

一、公证机构为当事人提供证明有法律事实和有法律意义文件文书的公证服务实行

政府定价，其收费标准按不超过附件所列上限执行，当事人与公证机构可以在此标准内

协商确定具体价格。政府定价以外的其他公证服务，其收费标准由市场竞争产生。

二、对符合我省法律援助的受援人申办公证的，公证机构应按规定减收或免收服务

费用。

三、公证机构为当事人提供公证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因公证机构自身无法提供的专

业鉴定、检验检测、评估、邮寄、翻译，办理遗嘱、保全证据公证产生的摄像、刻录光

盘、冲印照片服务，以及因委托的公证事项到执业行政区域外发生的差旅费等必要费用，

在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由当事人按照实际发生另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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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公证机构要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或门户网站常态化公示服务内容、收费标准、

监督举报电话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五、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省物价局 省司法厅关于公布公证等司法专业服务

临时收费标准的通知》（鄂价工服〔2016〕42 号）和《省物价局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公证等

专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鄂价工服〔2016〕57 号）同时废止。

附件：湖北省实行政府定价的公证服务上限收费标准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北省司法厅

 2021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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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北省实行政府

定价的公证服务上限收费标准

一、证明法律事实

（一）证明出生、生存、死亡、身份、曾用名、住所地、户籍注销、国籍、经历、学历、

学位、职务、职称、资格、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抚养事实、监护权、

财产权、收入状况、纳税状况、票据拒绝、选票、指纹、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查无档

案记载，每件收费 80 元。

（二）证明财产继承、赠与和遗赠，按受益额分段累进收取，其中证明单方赠与或受

赠的，按下述标准减半收取。受益额 20万元（含）以下部分，按 1.1%收取，不足 200元的，

按 200元收取；20万元至 50万元（含）部分，按 0.9%收取；50万元至 100 万元（含）部分，

按 0.7% 收取； 100 万元至 300 万元（含）部分，按 0.6% 收取；300 万元至 500 万元（含）

部分，按 0.5% 收取；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含）部分，按 0.3% 收取； 1000 万元以上部分，

按 0.1% 收取。

（三）证明不可抗力事件，每件收费 300 元，其中涉企的，每件收费 150 元。

（四）制作票据拒绝证书，每件收费 400 元，其中涉企的，每件收费 200 元。

（五）证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格、资信，每件收费 500 元，其中涉企的，每件收费

250 元。

二、证明有法律意义文件文书

（一）证明知识产权的享有、转让和使用许可文书，每件收费 500 元。

（二）证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委托书、公司章程、会议决议或其他法律文书，每

件收费 500 元，其中涉企的，每件收费 400 元。

（三）证明执照、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毕业证等证书；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

文本的副本、影印本、节本、译本与原本相符，每件收费 200 元。

（四）证明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按债务总额的 0.3% 收取，其中涉企的

按债务总额的 0.2% 收取。

（五）证明其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每件收费 100 元。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7 日印发


